附件2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文件
（2026年1月）

1.关于第五师双河市-90团-精阿高速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2.关于新疆和什托洛盖矿区屯南煤业二号井田120万吨/年改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3.关于第四师2021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68团110kV输变电工程（变更）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








兵水许可决〔2026〕1号


关于第五师双河市-90团-精阿高速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交通运输局：
你单位《关于审批第五师双河市-90团-精阿高速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请示》收悉。我局组织有关专家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审，提出了评审意见（详见附件）。经审查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12.35公顷。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风沙区一级标准。
（三）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85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1.0，渣土防护率87%，表土保护率90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不做要求。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其防治措施。
（五）基本同意建设期估算水土保持补偿费为212.35万元（第五师173.32万元，精河县39.03万元）。水土保持补偿费实际征收额由征收部门审核确定。
二、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（一）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资金、监测、监理、管理等保证措施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施工组织设计，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和管理，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（二）严格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、破坏地表和植被；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临时堆土要及时运至回填利用区域并进行防护，禁止随意倾倒。做好弃渣综合利用，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渣要及时运至方案确定的专门场地。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（三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建设期水土流失动态监控，并按规定向兵团水利局、第五师水利局提交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（四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（五）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三、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有关要求
（一）本项目的建设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建设单位应及时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局审批。
（二）需要新设弃渣场的，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证，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，报我局审批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本项目在竣工验收或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（二）本项目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行为。生产建设单位要深刻吸取教训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，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。
（三）本许可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限3年。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在许可文件有效期满的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重新审核。项目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批准的，本许可文件自动失效。









兵水许可决〔2026〕2号


关于新疆和什托洛盖矿区屯南煤业二号井田120万吨/年改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新疆屯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单位《关于申请审批新疆和什托洛盖矿区屯南煤业二号井田120万吨/年改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函》收悉。我局组织有关专家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审，提出了评审意见（详见附件）。经审查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6.38公顷。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风沙区一级标准。
（三）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85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1.0，渣土防护率87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90%，和林草覆盖率16%，表土保护率不做要求。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其防治措施。
（五）基本同意建设期估算水土保持补偿费为39.57万元。水土保持补偿费实际征收额由征收部门审核确定。
二、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（一）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资金、监测、监理、管理等保证措施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施工组织设计，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和管理，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（二）严格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、破坏地表和植被；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临时堆土要及时运至回填利用区域并进行防护，禁止随意倾倒；做好弃渣综合利用，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渣要及时运至方案确定的专门场地。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（三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建设期水土流失动态监控，并按规定向兵团水利局、第十师水利局提交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（四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（五）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三、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有关要求
（一）本项目的建设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建设单位应及时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局审批。
（二）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的，或者因弃渣量增加导致等级提高的，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证，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，报我局审批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本项目在竣工验收或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（二）本许可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限3年。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在许可文件有效期满的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重新审核。项目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批准的，本许可文件自动失效。









兵水许可决〔2026〕3号


关于第四师2021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68团110kV输变电工程（变更）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：
你单位《关于申请审批第四师2021年农村电网改造升级68团110kV输变电工程（变更）的请示》收悉。我局组织有关专家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审，提出了评审意见（详见附件）。经审查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9.24公顷。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风沙区一级标准。
（三）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82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1.0，渣土防护率87%，表土保护率90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90%，林草覆盖率17%。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其防治措施。
（五）基本同意建设期估算水土保持补偿费为19.24万元。水土保持补偿费实际征收额由征收部门审核确定。
二、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（一）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资金、监测、监理、管理等保证措施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施工组织设计，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和管理，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（二）严格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、破坏地表和植被；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临时堆土要及时运至回填利用区域并进行防护，禁止随意倾倒；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（三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建设期水土流失动态监控，并按规定向兵团水利局、第四师水利局提交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（四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（五）依法依规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三、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有关要求
（一）本项目的建设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建设单位应及时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局审批。
（二）需要新设弃渣场的，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证，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，报我局审批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本项目在竣工验收或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，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。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（二）本项目存在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行为。生产建设单位要深刻吸取教训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，杜绝此类行为再次发生。
（三）本许可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限3年。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在许可文件有效期满的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重新审核。项目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，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批准的，本许可文件自动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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